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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未检工作，早已不再局限于法庭之上的唇枪
舌剑。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未
检人正用一份份检察建议和一次次公益诉讼，为全社会织
就一张严密的未成年人保护网。

一场意外，如何改变了整条街

南开区人民检察院的“群心”未检工作室，名字取意于
“一群人、一条心、一个目标、一起拼”。在这里，检察官们不
仅办案，更像是一群校园安全的“啄木鸟”。

2023年5月的一个早高峰，司机沈某驾驶混凝土搅拌
车行至某工地附近右转时，因非机动车道被施工钢板、违停
车辆挤占，与一自行车相撞，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经查，该
路段长期存在人车混行隐患——周边有2所幼儿园、3所小
学，上下学高峰时段拥堵严重。案件提起公诉后，法院对沈
某依法判刑，运输公司、施工方及沈某家属共同向被害人家
属进行了赔偿。
“不能等再有事故发生后去补救，我们必须往前迈一

步。”南开区人民检察院迅速联合交管部门实地调研，针对事
故暴露的监管漏洞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完善运输企业管理制

度、强化高峰时段执法，最终推动该路段改为单行道，加装禁停
网格线、部署高峰警力，并落地“闪送快接”停车区优化措施。
如今上下学时段，曾经拥堵一个小时的校门口，不到半小时便
可恢复平静，实现了交通事故与投诉“双清零”。“我们多做一
点，孩子们的安全就能多一分保障。”检察官苏杰诚恳地说。

“五色光”照亮监管盲区

设在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五色光”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室，以其温馨的装潢和先进的心理测评设备，成为了许
多涉案未成年人心灵休憩的港湾。但在温情之外，他们的视
野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治理领域。
“我们的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不能只停留在讲

课层面，更要发现深层次的问题。”该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检
察官杨学昊举例说，未检团队在履职中发现，一些“日租房”违
规接待未成年人，导致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频发；部分烟草销
售网点设置在学校周边；农村“煤改电”后燃气管道与电线安
全距离不足等问题。
“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一旦出事，受伤害的都是不特定

的未成年人。”杨学昊介绍，该院为此迅速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向市烟草专卖局、市应急管理部门等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这些建议不仅得到了职能部门的全盘采纳，还推动了全
市范围内的清理整顿和长效机制建设。其中，关于校园周边
烟草销售和燃气安全的检察建议，双双获评天津市检察机关
“十大典型检察建议”。

在一些基层检察院，类似的综合履职也在上演。西青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人文身”民事案件首度出庭支持起
诉，并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则
在接到民政局线索后，支持撤销了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生母
的监护权，并指定村委会担任监护人，让失去双亲庇护的孩子
重新有了家。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则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娱乐场
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突出现象，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监管部
门压实监管职责，协同推动辖区内娱乐场所规范合法经营，切
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安全防线。

岁月无声，草木有情。回望这40年，中国的未成年人检
察事业从无到有，从单一的刑事诉讼到如今的刑事、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集中统一办理，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
道路。未检检察官们用心为迷途的孩子点亮归途，让每一个
“少年的你”都能在法治的晴空下奔跑成长。

（文中涉案人物均系化名）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年——

以法之名，守护每一个“少年的你”
■ 记者 孙启明 张清

清晨的阳光穿过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五色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
的玻璃窗，在淡蓝色的墙面上投下一片温
暖的光斑。检察官郄蔓丽蹲下身，把一个
布娃娃轻轻递到7岁的小受害人手里。
“还记得昨天我们玩的‘指一指’游戏吗？”
她的声音轻得像羽毛，“告诉阿姨，你哪里
受伤了呀？”

小女孩低头摆弄着娃娃的裙子，手指
慢慢移到她的腿上。郄蔓丽的心猛地揪
了一下，但她还是笑着点点头，在记录本
上轻轻画了个圈。工作室里，不是简单的
办公家具，而是铺着软垫的小沙发、装满
绘本的书架和一整面墙的“愿望树”——
上面贴满了孩子们写的“想当老师”“想去
海边”的小纸条。

从1986年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起
步至今，40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小苗”已
长成参天大树。而在天津，一代代未检人
用法治的温度，守护着千万个“少年的
你”。他们常说：“我们办理的不是案子，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从刑事办案到
综合履职，从法庭上的据理力争到心理疏
导室的轻声细语，他们用法律和爱心，在
荆棘丛中蹚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路。

对于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来说，身体的创伤或许能够愈
合，但心理的阴影往往会伴随一生。如何让这些受伤的“雏
鹰”重新飞向蓝天，是未检工作面临的一大挑战。

斩断“隔空猥亵”黑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种名为“隔空猥亵”的新型犯罪正
悄然滋生。2025年3月，刚刚上六年级的12岁女孩小涵在网
络交友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叫“田哥哥”的网友。起初，对方只

是温和地陪她聊校园生活，但很快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话
题，甚至发送露骨信息。
在获取了小涵的一些私密照片后，“田哥哥”露出了狰狞的

面目。他以“把照片发给同学”相威胁，强迫小涵继续发送私密
照片。长达几个月的屈辱生活让小涵变得沉默寡言，成绩一落
千丈。直到父亲在手机上发现了端倪，这场噩梦才得以曝光。
“隔空猥亵”由于没有肢体接触，定罪难度较大。武清区

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案件，引导侦查人员全方位提取电子数
据，恢复了已删除的聊天记录，并查清了嫌疑人“明知小涵不

满14周岁”的事实。
“虽然隔着屏幕，但这种长期的精神控制和恐吓，对孩子

的伤害甚至大于线下接触。”该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检察官
李素敏坚定地说。最终，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田某
某有期徒刑五年。

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检察官们更牵挂小涵的心理状
态。为了防止照片外泄造成二次伤害，他们第一时间督促公
安机关彻查嫌疑人电子设备；同时，依托与团区委共建的心
理矫治基地，为小涵安排了专业的心理干预。如今，小涵已
顺利升入初中，重新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一份不起诉决定书背后的考量

在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犯罪
嫌疑人与被害人均为我市同一所中学的学生。高中生小辉
听说自己在同校读初中的妹妹被同学小黎欺负，一时冲动挥
手打了小黎两耳光，致其轻伤二级。

本案事实清楚，定罪不难。但通过审查卷宗、观看监
控视频、走访学校及相关单位，检察官发现，这并非是一
件简单的刑事案件。小辉在校表现一贯良好，学习成绩优
异，而被害人小黎在此次事件中确实存在言语挑衅的过
错。一旦提起诉讼，小辉将前途尽毁，还可能引发两家人
的激烈对抗。
“我们既要依法办案、捍卫法律尊严，更要真心实意把矛

盾彻底化解，解开当事人的心结。”检察官裴超谢告诉记者，
经多次与两个孩子及双方家长沟通，释法说理，小辉和小黎
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同时，通过对
被害人小黎积极开展心理疏导，他也重回校园、恢复了学习
生活。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小辉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
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让其可以继续学习。双方矛盾得
以实质性化解。

迷途少年的沉沦与救赎

在很多人眼里，犯了罪的未成年人往往被贴上“坏孩子”
“问题少年”的标签。但在未检检察官的眼中，没有天生的罪
犯，只有被忽视、被伤害、被误导的花朵。每一个犯罪行为的
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一颗渴望被爱的心。

16岁的小阳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一个轻率的念
头，深陷犯罪泥潭。2022年底，小阳和朋友小豪、小庭从网上
看到盗窃摩托车的方法，三人一拍即合，多次深夜作案“飙车
炸街”。就在警方还在追踪摩托车下落时，小阳又犯下了一
桩更严重的罪行。

一天，小阳和小豪在朋友东东家中玩耍时，对在场的
女生小美起了歹念。当小美明确表示抗拒时，小豪竟脱口
而出：“我帮你！”随后，小豪和东东一起强行按住小美，帮
助小阳完成了侵犯。之后，忍受着巨大心理折磨的小美选
择报警。

案件移送到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时，承办检察官敏锐地察
觉到了这个案件的复杂性。主犯小阳态度极其顽固，拒不认
罪。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检察官看到了小阳冰冷外表下的
累累伤痕：父母离异，母亲常年离家在外打工，父亲两度入
狱，几乎缺席了孩子的整个童年。

家庭教育长期缺失，让小阳在成长的道路上彻底迷

失了方向。针对小阳的对抗心理，检察官制定了详细的
心理干预和亲职教育方案。一方面，安排心理专家对他
进行疏导，并安排他与父亲亲情通话；另一方面，为小阳
的母亲量身定制了“沟通技巧+亲子关系+情绪管理”的
教育课程。

法理情的感召下，坚冰终于融化。在看守所里，面对亲
情会见的父亲，一直沉默不语的小阳突然崩溃大哭：“我只是
害怕让你们失望。”那一刻，父亲也流下了内疚的泪水，原本
疏离的父子关系在这一刻迎来转机。

开庭那天，恰好是小阳生日。父亲早早地赶来，手里提
着一盒热腾腾的饺子。“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最后陈述
时，小阳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对新
生的渴望。

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发现，被害人小美同样身陷成
长困境。因自小被寄养在亲戚家，她与母亲产生深深的隔
阂，变得叛逆疏离。针对这些问题，检察官从成长经历、情绪
疏导、家庭沟通等方面入手，引导小美直面内心的“怕和爱”，
帮助母女俩解开心结。

针对其他三名涉案的未成年人，红桥区人民检察院采取
了分级干预措施，结合三人的行为、地位作用、悔罪表现、监
护帮教条件等，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惩罚不是目的，实现对
家庭的‘责任唤醒’，这才是未检工作应有之义。”回顾这起案
件，检察官尹梦琪依然感慨万分。

奔走 为了被遗弃的女婴

如果说小阳的案子是典型的“缺爱致罪”，那么南开区人
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母亲遗弃亲生骨肉案，则展现了未检人
的温情。

2023年12月，年轻母亲卢某将刚出生的女儿悄悄丢到
了小区垃圾桶里，所幸路人齐女士听见哭声及时救援报警，
才使女婴得救。检察机关介入案件后了解到，卢某与公婆及
3个孩子在老旧单元房挤住，产后抑郁叠加生活困顿才一时
糊涂。案发后，她真心悔罪，且女婴父亲、祖父母均明确表示
“砸锅卖铁也要养孩子”。在经多部门评估后，检察机关决定
让女婴回归原生家庭。

但办案并未就此结束。南开区人民检察院随后向卢
某夫妇制发督促监护令，联合区妇联、卫健委、街道社区
建立“心理疏导+育儿指导+物资援助”机制，为女婴建立
健康档案、定期随访；干警们还自发捐赠了200余件婴幼
儿用品。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守护这个稚嫩的生命，也希望能

用暖心的帮扶引导当事人迷途知返。”这质朴的话语，正是
未检人对“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的最好诠
释。卢某随后被法院以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缓刑三年。

驱散阴霾 让阳光重新照进“隐秘的角落”

在爱与痛的边缘 拉住每一个“悬崖边”的孩子

延伸的法治触角 筑牢成长的“隐形防护网”

相对不起诉——指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
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

院可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它适用于所有犯罪

嫌疑人，前提是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决定作

出后诉讼即告终结。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举办“携手关

爱 共护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市政工程学校

师生实地践学。

文昌宫民族小学师生及家长参观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五色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走进

崇化中学，以“‘未’爱护航，法伴成长”为主题

为入学新生送上法治寄语。

名词解释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供图


